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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浙江亚厦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编制。中信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

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

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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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亚厦股份”）

2012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24 号”文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2. 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3.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品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限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

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以及

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未被回收部分债券在债券

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

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出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行

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

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

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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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6.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2 亚厦债”，代码为“112097”。 

7.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8. 票面利率：5.20%。 

9.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

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

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1. 起息日：2012 年 7 月 13 日。 

12.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

年的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7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15.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3 年度） 

6 

 

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17. 最新信用评级安排：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

告。 

18. 债券受托管理人：亚厦股份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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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上虞市装饰实业公司（以下简称“装饰实

业”），系 1993 年 3 月 18 日在上虞市章镇镇乡镇企业总公司主管的原上虞市工

艺装潢家具厂基础上组建的公司。1995 年 7 月，装饰实业和上虞市不锈钢厨房

设备厂共同投资组建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装饰集团”）。 

2007 年 7 月 25 日，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亚厦装饰集团以发起

方式整体改制变更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字[2010]119 号”《关于核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5,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86 元。2010 年 3 月 23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 2010（92）号”文同意，2010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0 年 5 月 25 日，发行人取得了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800 万元变

更为 21,100 万元。根据发行人 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发行人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以总股本 211,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发行人股本变更为 42,200 万元。 

2012 年 4 月 10 日，根据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42,200.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由资本公积金转增 5 股，

共计转增 21,100.00 万股，并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实施。转增后，发行人总股本

增至 63,300.00 万股。 

2012 年 9 月，根据《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行权 243.75 万股，截至 2012 年 9 月 27 日，上述行权行为实施完毕，

共增加股份 243.75 万股。行权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63,543.75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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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3]1354 号”《关于核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核准，发行人向 7 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 49,074,99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3.52 元/股。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增至

68,451.25 万股。 

 

二、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情况 

（一）经营概况 

201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214,294.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8%；

实现营业利润 105,145.5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9,467.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01%；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1.41

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16.52%提升至 17.91%，净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 6.79%

提升至 7.58%。 

（二）主营业务情况 

1、概述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和施工，2013

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2013 年发行人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214,294.74 957,653.98 26.80% 

营业成本 996,874.64 799,404.67 24.7% 

销售费用 11,036.52 9,713.46 13.62% 

管理费用 26,127.66 24,730.29 5.65% 

财务费用 3,942.53 802.17 391.48% 

其中：研发成本 32,648.12 27,331.70 1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2.77 1,166.52 1011.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60.25 -38,724.69 -58.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17.21 101,116.83 -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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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费用本年发生额较上年增加 3,140.36 万元，增幅 391.48%，主要

是 2013 年应付债券利息支出增加较大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1.23%，主要原因

系 2013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且销售收款比

保持稳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虽有一定幅度增长，增速缓于销售收款的增速；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58.19%，主要系报告

期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14.06%，主要原因系

2013 年内支付利润分配 11,725.08 万元，而上年同期公司债募集资金到账。 

2、收入 

2013 年，发行人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新承接订单和完成工程量均比

上年度有一定增长，同时加快了工程施工进度。2013 年，发行人通过现金收购

了大连正泰开宇装饰有限公司 51%股权，并新设了亚厦澳门工程有限公司，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但该合并对发行人收入影响很小。 

截至 2013 年末，发行人在手订单约为 130 亿，2013 年新签约 170 亿元订

单左右。发行人 2013 年新签订单施工进展顺利，2013 年新签订单按照施工进

度已经履行和正在履行的订单约为 35%。 

3、成本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分类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建筑装饰业 9,831,024,922.15 98.63% 7,927,215,954.46 99.18% 24.02% 

制造业 136,676,414.16 1.37% 65,862,680.27 0.82% 107.52%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分类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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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工程 6,877,427,796.69 69% 6,148,441,260.28 76.92% 11.86% 

幕墙装饰工程 2,724,620,519.02 27.33% 1,618,356,749.12 20.25% 68.36% 

设计合同 148,333,447.21 1.49% 122,917,117.43 1.54% 20.68% 

木制品销售 136,676,414.16 1.37% 65,862,680.27 0.82% 107.52% 

景观工程 80,643,159.23 0.81% 37,500,827.63 0.47% 115.04% 

4、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财务费用 39,425,308.89 8,021,721.13 391.48% 

管理费用 261,276,615.98 247,302,897.84 5.65% 

销售费用 110,365,176.88 97,134,572.03 13.62% 

所得税费用 138,116,286.29 100,189,121.56 37.86% 

（1）2013 年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 3,140.36 万元，增幅 391.48%，主要是

2013 年应付债券利息支出增加较大所致。 

（2）2013 年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增加 3,792.72 万元，增幅 37.86%，主要是

发行人 2013 年利润总额增长，相应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增加所

致。 

5、现金流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29,668,965.57 7,401,015,367.46 23.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00,041,292.86 7,389,350,132.74 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27,672.71 11,665,234.72 1,011.2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422,076.81 237,390.00 4,290.2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3,024,537.03 387,484,301.37 60.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602,460.22 -387,246,911.37 -58.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396,539.06 1,101,576,256.91 -93.9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8,568,617.33 90,407,911.63 13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172,078.27 1,011,168,345.28 -114.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5,146,824.34 635,586,668.63 -198.36% 

现金流重大波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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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1.23%，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且销售收款

比保持稳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虽有一定幅度增长，增速缓于销售收款的增速；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58.19%，主要系主要

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较少 114.06%，主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支付利润分配 11,725.08 万元，而上年同期公司债募集资金到账。 

6、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

比增减 

营业成本同

比增减 

毛利率同比

增减 

分行业 

建筑装饰工程 11,980,357,742.95 9,831,024,922.15 17.94% 26.19% 24.02% 8.73% 

制造业 160,915,938.07 136,676,414.16 15.06% 97.53% 107.52% -21.35% 

分产品 

建筑装饰工程 8,462,637,952.70 6,877,427,796.69 18.73% 14.6% 11.86% 11.9% 

幕墙装饰工程 3,251,530,763.08 2,724,620,519.02 16.2% 69.44% 68.36% 3.44% 

设计合同 165,107,103.90 148,333,447.21 10.16% 15% 20.68% -29.4% 

木制品销售 160,915,938.07 136,676,414.16 15.06% 97.53% 107.52% -21.35% 

景观工程 101,081,923.27 80,643,159.23 20.22% 117.67% 115.04% 5.05% 

分地区 

华东 7,960,471,543.14 6,550,997,614.67 17.71% 36.46% 33.95% 9.52% 

华北 1,132,480,811.25 907,772,657.14 19.84% 45.49% 44.92% 1.59% 

中南 920,805,488.87 755,804,017.74 17.92% -14.13% -15.25% 6.42% 

西南 1,143,981,366.96 944,871,455.91 17.4% -8.89% -10.41% 8.76% 

东北 711,763,908.28 584,835,925.62 17.83% 38.83% 37.26% 5.57% 

西北 271,770,562.52 223,419,665.23 17.79% 121.82% 115.5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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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3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资产总计 126.96 98.89 

负债合计 82.58 63.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38 35.6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21.43 95.77 

营业利润 10.51 7.49 

利润总额 10.59 7.51 

净利润 9.21 6.5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 0.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 -3.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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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24 号文”批准，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至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已于

2011 年 7 月 17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

第 020116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发行本期

公司债券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信息，截至 2013 年末，发行人本期债券 10 亿元募集资

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用于发行人及/或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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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3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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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正式起息，发行人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1

向投资者按时支付了本期公司债券的首次债券利息。 

                                                 

1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不另计利息。2013 年 7 月 13 日为周六，故顺延至 2013 年 7 月 15 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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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

于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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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

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 - - - - - -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金

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2012 年 09 月

07 日 
2,8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2.09.07-2013.09.07 是 是 

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2013 年 08 月

12 日 
2,8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08.12-2014.08.12 否 是 

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 

2013 年 09 月

09 日 
5,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09.09-2015.09.09 否 是 

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 

2012 年 09 月

24 日 
8,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2.09.24-2014.10.24 否 是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 

2012 年 07 月

18 日 
1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2.07.18-2013.3.18 是 是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 

2012 年 10 月

12 日 
5,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2.10.12-2013.8.29 是 是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 

2012 年 06 月

20 日 
4,95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6.20-2014.6.20 否 是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 

2013 年 10 月

22 日 
5,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10.22-2014.10.21 否 是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2013 年 09 月

22 日 
2,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09.22-2014.09.22 否 是 

浙江亚厦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

22 日 
3,000 

连带责

任保证 
2013.11.22-2014.11.22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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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8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48,55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8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30,75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8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48,55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80,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30,750 

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7.1%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0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发行人与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之家”）在

2008 年 2 月 4 日签署《居然大厦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发行

人承包施工居然之家开发的“北京居然之家大厦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 

2009 年 4 月，居然之家以工期严重拖延及所铺设的莎安娜石材质量问题严

重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发行人签订的《居然

大厦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并要求发行人拆除所铺装的不合格莎安娜

石材，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1,650 万元。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召开预备庭，听取了原被告双方的起诉和答辩意见，并组织了证据

交换。发行人同时依法提出追加环球石材为本案第三人及对诉争工程所铺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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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安娜石材质量进行司法鉴定两项申请，法院均予以准许。庭后，发行人依法

提起反诉，发行人认为该工程适用的莎安娜石材质量合格，工期拖延并非被告

责任，要求居然之家支付尚欠工程款 21,949,316.00 元，朝阳区人民法院已予以

受理。发行人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讼争工程款金额进行司法鉴定，

法院已依法予以准许。由于北京市法院委托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工程造价司

法鉴定，需统一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抽签确定鉴定机构，故本鉴定目前

正上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待北京市高级市人民法院抽签确定司法鉴定机

构后，再正式开始进行造价鉴定。各项鉴定完成，出具正式鉴定报告后，法院

开庭召集各方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并根据鉴定结论审理本案。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三、其他或有事项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为下列单位贷款提供保证：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担保事项 金额（元） 期限 

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 

银行借款、开具承兑汇票、

保函等 
80,000,000.00 2012.9.24-2014.10.24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银行借款 10,000,000.00 2013.9.22-2014.9.22 

合计  90,000,000.00  

 

四、相关当事人 

2013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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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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